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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合治探源
———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郭　 忠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 在这

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 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

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

组成部分。
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

体。 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

目标。 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 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
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 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

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 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

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 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

助作用。 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 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 第二,德治为法

治固本。 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
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

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 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

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 这两个系统既分

工合作,又相互制约。 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 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

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 中国传统德治就

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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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 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

统一样,有两大系统。 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

统。 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

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 在个体和

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

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 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

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

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 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

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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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0;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1-0231-14

　 　 德法合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特色。 传统中国主张“德主刑辅” “教化优先”,现代中国则在

依法治国的语境下,主张“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 法治和德治的密切关系因何而来?
这种密切关系对治理效能有何影响? 本文拟追根溯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来探究德法合

治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中国的国家建设目标决定了中国社会要建设的是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

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有助于培育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具有凝聚力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

力量对于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集体目标至关重要。 要形成社会共同体就需要实现德法合治。 德法合

治不仅有着人性的依据,还可以进一步实现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精神同构,满足共同体和个体的精

神需要。

一、社会共同体及其生成

(一)社会共同体:一个有精神凝聚力的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最早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滕尼斯在《共
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区分了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认为人们相互之间发生的关系包含了相互扶持、相
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这种关系所结合成的群体如果理解为一个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体,它就具有共

同体的特质,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的共同生活都属于共同体中的生活。 而在社会中人们虽然存在

着种种结合的因素,人们却保持着分离。 在社会中不存在统一体的行动,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追求

着自身的利益,社会只是一群自然的个体和人造的个体的聚集,虽然个体意志和活动领域彼此关联,但
是个体之间相互独立,无法影响彼此的内心。 一切一致统一的情形都以协议和缔结合约的方式凸显出

来[2]67-78。 滕尼斯通过共同体和社会的对立,讲述了共同体正在消逝、社会正在繁荣的历史。 滕尼斯所

说的共同体是自然而成的小共同体,它建立在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基础之上,即通过亲属关系、邻里

关系和友谊而发展成的家庭、村庄和城镇的生活统一体,随着商业和大城市的兴起,共同体衰落而发展

出社会。 如今关于共同体的概念学术界认识并不一致,100 多年来社会学家提出了 90 多种共同体的定

义[3] 。 本文的概念虽然建立在滕尼斯的基础上,但不把共同体和社会作完全的对立,而是认为社会亦

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体的特征,即发展成为以国家或民族为基础的,有内部凝聚力的有机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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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共同体体现为社会精神上的同质性,人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利益的结合,也存在着精神的连接,
人们拥有共同的价值和伦理,彼此认同而结合在一起。 滕尼斯所强调的共同体和社会的分立,只是从

差异着眼,而事实上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生活,相互交往,就必然存在着人的同质性,在不同程度上分

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在其中基于彼此间的认同而产生一定的信任、互助和友谊,而不是如滕尼

斯所说“每个人都处于同所有人对立的紧张状态” [2]129-150。 本文认为,社会中的个人越是具有同质性

和道德意义上的连接,就越趋向于共同体,因此这种社会便可以称为社会共同体。
社会可能因多元利益的存在而发生社会分化、对立和冲突,但也可以因共同的道德、价值和信仰实

现一种彼此信任、认同、团结和互助,实现精神层面的统一。 作为社会共同体应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是信任。 信任不一定来自社会共同体,但社会共同体一定会存在个人对他人以及对制度的信

任感受。 信任首先来自亲密关系。 心理学家鲍比(John
 

Bowlby)指出,“个体在童年时对主要的照顾者

(通常是母亲)的依恋,是信任形成的生物学基础” [4] 。 血缘关系以及朋友关系能够形成自然的社会信

任,但在一个大而复杂的社会中,人们互动关系的扩大要求制度来保障交往活动的安全性,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关系开始建立在对制度的信任上。 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制度带来的信任,都离不开共同价值,
正如有学者所说,“信任他人是基于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假设,即他人与你共有一些基本价值……人们都

接受这样的观点:人与人之间被普遍地联结着,这种联结使人与人之间必须有合作” [5] 。 存在社会共

同体意味着共同体中的每个人对他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任,这是社会共同体人们结合在一起,开展

社会合作的基础。
第二是认同。 认同是不同的人之间基于某种相似性而彼此之间予以认可,它建立在一个社会具有

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观之上,是社会具有同质性的体现。 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个体希望和社会中

的其他人保持一致,因此每个人产生了相同的性格和气质、品格和价值观,也就带来了彼此之间的认

可。 认同可以由亲到疏,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认同对方为朋友,它建立在极为信任且关系亲密的基础

上,这种认同是最为牢固的认同。 但由于朋友圈的范围局限,不足以建立社会共同体。 第二层是认同

对方为自己人,这种认同是建立在相同的民族特性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相互冲

突或敌对的情况下,区分其他群体和巩固自我群体的一种需要,这种认同具备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意义。
第三层次的认同是最为疏远的认同,即认同对方为人,把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人权在这个意义上

产生出来,但由于每个人所具有的差异性,仍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疏远,不足以建立起社会共同

体。 第二层次的认同是建立社会共同体最为需要的认同,它也是一种身份认同,当个体在群体中获得

了身份认同之后,他才获得了社会性身份,才具备安全感,才能解决“自我(群体)同一性、自我(群体)
归属感和自我(群体)意义感问题”。[3]

第三是团结和互助。 涂尔干(Emile
 

Dukheim)把社会团结划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

是相似性所形成的团结,由集体的共同意识和情感来维持;有机团结是分工所形成的团结,社会是由一

些特别而又不同职能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系统[6]90,该系统中各种分工如同人的各种器

官一样,相互协作,形成了一个有机团结的整体。 涂尔干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机械团结的纽带不断

地松弛,有机团结不断得到发展。 但涂尔干并不像滕尼斯那样为社会相似性(共同体)的消亡而哀叹,
而是相信社会在分工之下仍然存在着道德的连接,“它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

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 [6]364。 实际上,作为社会共同体,虽然前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田园生活般

的、固定不变的情感联系随着城市化和分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同质性的消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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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之间失去了沟通、理解和团结互助。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只是意味着亲密关系

退缩在范围狭小的私人领域,而在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动领域,人们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依然能够实现相

互理解和信任,相互沟通,实现共同的目标。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共同道德和目标的激励下,
在政府对社会的整合下,更能够实现社会的团结和互助。

当一个社会具有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具有精神的统一性,那么这个社

会可称为社会共同体。 越具有这种特征,社会越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越能够达成集体的目标。 这些

特征相对缺乏的社会,虽然人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开展社会生活,但是利益分化和冲突,难以达成紧密的

团结和合作,即使实现了一定的社会团结,也是不稳定的。
(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粘合和情感粘合

社会共同体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
二是情感。 利益本来就具有天然的社会连接功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益

的需要。 基于利益需要,人与人之间会形成自然的结合,如家庭、氏族、部落等共同体;基于利益的需

要,人与人之间也会形成人为的结合,它主要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 把契约的运用联想到社会建构方

面,则体现为社会契约理论。 按照其理论,社会契约所建立的社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的成立是因为

每个个体利益的需要。 这一点我们从西方启蒙思想家著作中就可以发现。 比如霍布斯认为,人类生活

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束缚,“他们的终极动机、目的或企图是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

得到满意的生活” [7] 。 洛克认为,“人们联合起来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
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8] 。 卢梭认为,人们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克服自然状态不利于人类

生存的种种障碍,每个人向全体奉献自己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9] 。 尽管社会契约并非一

种真实的社会存在,但是它构成了西方社会人们关于社会的一种想象,也就是说现有的合法主权是完

全建立在某种认可基础上的,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看来,“从洛克到我们今天的时代,虽然

契约的语言可能已经淡化到只被少数理论家所使用,但是社会是因为个人的互利而存在,以及对这些

权利进行捍卫的基本理念,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10] 。 但如果认为社会仅仅是通过互利结合在一起,那
么这种结合将是不稳定、不牢固、缺乏持久性的,因为契约既然可以因为合意产生而形成,也可以因为

合意的消亡而消亡。 由于契约形成中个人自由始终是第一位的价值,那么个人因自己利益的需要,可
以随心所欲地解除契约的束缚。 更严重的是,在个人完全持利己主义的情况下,共同利益虽然能够增

进成员的自我利益,但成员往往会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实现自己更多的个人利益。 正如奥尔森所说,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11] 。 卢梭曾敏锐地

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他极力强调人们之间的结合产生出的是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

共同体,个人需要放弃自己的私利而服从集体。
单纯由利益粘合即使能够形成社会,但无法建成共同体。 因为当一个社会发展为多元利益并存的

时候,利益之间不仅存在着合作,也存在着冲突。 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为避免利益之争危及国家和

社会,总是强调“义利之辩”,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先义而后利” (《荀
子·王霸》)。 孟子认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

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争权夺利有害国家。 其实,儒家并非反对

利益,而是防止行为纯粹由利益所引导,忽视了个体对国家和对他人的义务,导致对家国的危害,他们

更强调的是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来造就家国共同体的内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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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面对利益之争,主要靠公平的利益分配来实现。 基于公平的需要,现代生活中无时无刻

弥漫着理性的计算,特别是基于金钱的计算,西美尔(Georg
 

Simmel)说:“货币精打细算的本性使生活

诸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渗透了一种精确性,一种判定相等和不等的可靠性,一种商定和约定的毫不含糊

性。”
 [12]当人们大脑充斥着利益计算和“为权利而斗争”的思维之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拉大了,斤

斤计较使人们产生出相互之间的厌恶和冷漠。 在这种利益计算和利益争夺的社会之中,彼此孤立的个

体有着深深的不安和恐慌,而又不得不屈从于这种不断进行利益计较的生活。 在这种社会中即使出现

了团结和互助也只是一种相互间的短暂的利益需要。 因此,仅仅有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

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遏制个体过度的理性利己心态,让个体在社会竞争中能够消

除孤独、恐慌和不安全感,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涂尔干那里,社会成员的情感纽带来自社会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但是,随着社会分工和利

益分化,以及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又怎么能够建立? 如果前现代社会共同体

内部的情感连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么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必须是人为的,需要社会主

动去建构。 不同的社会可能发展出不同的结果,西方社会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从宗教共同体走向

了世俗化社会,从自由主义走向了多元价值和相对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在精神上可以完全独立

于整体,个性自由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 正如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的,资本主义对增加

人类更多的自由以及如何训练人们进取有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

无权力[13] 。 从道德层面看,个人主义使个人道德标准变得主观化和功利化。 由于个体在社会中扮演

着不同的角色,社会生活的片段化使道德不再是一个整体,德性也倾向于只是个体在特定场合获得成

功的品质[14] 。 政府只能通过法律来形成一种秩序而无法统一社会的精神生活,而最终的结果却并不

能带来真正的“善治”。 从西方政治学中“治理”概念的提出可以发现,治理只是一种非政府组织通过

利益协商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目的在于弥补科层制效能不足,以解决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的

问题[15] 。 这种仅仅站在理性人角度,强调通过协调利益来完成的治理,并不能发挥出价值观的统领作

用和情感的社会粘合作用,实现精神层面的社会统一,因此难以形成一个真正的有内在凝聚力的社会

共同体。
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同于西方社会,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

如下内容:“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密切联系群众”,“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

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

起” [16] ,这些优势充分说明,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社会不仅要有利益的粘合,还
需要有情感的连接,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凝聚全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朝向一个共

同的社会目标。
要建立社会共同体,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三大优势:第一,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在政府和

人民之间、个体和家庭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情感纽带①。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

自由主义,有着更强烈的整体意识,更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精神意识的统一。 第三,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具有强大威望,可以通过发动群众来实现社会道德系统和价值系统的自我整合,建立一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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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不是靠利益的公平分配,而是靠礼治所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伦理的社会是重情谊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

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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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需要的共同的道德情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十
八大以后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方面的实践对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情感联系具有重要的

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
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1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以德治国的实践,可以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和理想信念,使人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从而有助于社会

共同体的建立。

二、互补与互助:德法合治在凝聚社会共同体方面的作用

(一)法治和德治在社会结合中的互补作用

实现社会共同体的利益粘合和情感粘合主要依靠法律和道德来实现。 正如涂尔干所说:“法律和

道德就是能够把我们自身和我们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它能够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个具有凝

聚力的团体。” [6]356 法律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把不同的利益主体粘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利益共同体。
从法律的产生来看,它和利益冲突、阶级矛盾有着密切的联系。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经济利益相互冲突

的阶级为了不致在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以缓和冲突,把冲

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就来带了国家的诞生[18] 。 国家通过立法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通过司法

对利益纠纷进行平衡,以国家强制力的形式保证了社会在利益冲突中进行合作和互助的可能。
管子认为“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 自古以来法律就是用来确定每个人的利

益份额,消除利益争执的。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通过规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调整利

益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说:“法律对社会的控制离不开对利益的调整,而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主要又

是通过将利益要求转化为一定权利(权利主张、自由、特权、权力),并把它们及相对的义务归诸法律主

体,同时还要有维护权利和强制义务的补救办法———惩罚、赔偿和制止等来实现的。” [19] 由于利益冲突

的发生,社会共同体感情的纽带也在发生破裂,人与人基于共同情感而带来的信任也在日益瓦解,法律

调整利益关系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法律信任的方式弥补人际信任的不足。 人们通过对法律的信任,进一

步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利益冲突是可以通过法律公平地加以协调的。 在这个时候,法律

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发生信任的中介,基于对法律的信任,人们产生了相互之间交往活动的安全感和社

会内部合作。
虽然通过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能够通过公平的利益分配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合作,但却不能建立人

们之间的感情纽带。 在社会生活中,法律关系不断经历着产生、演变和消亡,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并不具

有关系的牢固性,随时可能因利益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性尤其体现在大城市生活之中,体现

了现代性的特征,即“过渡、短暂、偶然” [20] 。 通过法律的社会结合无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甚至可能带来负面的作用。 因为,法律要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必须依赖于个人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诉

求,而争取权利需要建立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上,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诉讼,更加倾向于让别人承担法律

责任,从而逃避自己的责任。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法律责任的扩展(例如在侵权领域)和社会保障规

划的产生,无论有什么优点,毕竟导致了道德的松弛———一种心灵自律的弱化、责任的逃避和个人责任

的流失。 ‘权利’是扩张了,但个人的‘义务’却收缩了。” [21] 法治社会虽然带来了人们相互之间基于法

律的信任,但无法遏制人们相处之中的防范之心和算计之心,无力克服人们在现代性之中所承受的孤

独和无助。 道德的功能则与法律相反,它倾向于让主体自愿地履行道德义务,更多地为别人着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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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能够强化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联系,能够使人获得在社会中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克服自身的孤独

和无助,进而产生出共同体所需要的认同、团结和互助的精神,建立起更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
所有的社会道德都有一个共同的利他主义特色,或者说,社会道德其目的在于淡化社会主体之间

的独立性和自利性,强调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因此更多地主张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义务和对社会整体

的奉献。 比如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基督教文化主张的“仁爱”等道德教义,都洋溢着利他主义的精

神。 只有社会拥有利他的精神,个体才能克服自我的孤独感受,感觉来自外界的关爱,拥有安全感和幸

福感,才能真正融入集体,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共同体。 社会共同体所需要的认同、信任、团结互助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利他性质的社会道德带来的。 利他主义能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使道德的影

响根深蒂固。 正如涂尔干所言:“任何社会团结的根源,任何促使人们去体谅他人的动力,任何对自身

行为不带私心的规定,都可以称作道德,这种纽带的数量越多、力量越强、道德本身也就越牢固。” [6]356

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全党和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原因主要在于

其所秉持的道德观是利他主义的道德观。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而党的

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利于密切政权和人民之间

的情感联系,强化社会成员之间的道德纽带,把社会建设成一个道德共同体。
利他主义道德还具有塑造社会价值的一致性,消除社会分歧的作用。 利他主义能够更好地建立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使人们成为一个具有共同价值的整体,只有确立了共同价值,人与人之间才能更

好地沟通、理解和更加密切地团结合作。 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公民道德和爱国主义也就有了更深厚

的基础,公民的团结不仅仅是共同利益的需求,还把国家视为自身的精神家园,人们甚至可以牺牲生命

去捍卫它。
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不仅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 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

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它着重从社会利益分化中调整利益关系,通过实现公平有序

的利益关系来进行利益粘合。 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

的一种治理方式,它着重拉近因利益分化而日益疏远的情感联系,使人们不再斤斤计较于自我的利益,
而重视自身对社会的义务,通过实现更多的社会团结和互助来进行情感粘合。 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

中确立秩序,而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

出相互补充的作用。
(二)法治和德治在社会结合中的互助作用

法治和德治的互助是指法治得到德治的帮助而得以优化,而德治也因得到了法治的帮助而得以优

化,从而使二者各自的治理效能得以提升。
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 法律调整利益关系,却并非道德无涉,法律和道德部分调整领域存在交叉

重合。 德国法学家耶里内克(Jellinek)曾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22] 。 在最基本的道德领域必须获

得法律的保障,这个领域也可称为“底线伦理”的领域。 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

员,不管在自己的一生中怀抱什么样的个人或社会的理想,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有一些基本的行为

准则和规范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共同遵循的。 否则,社会就可能崩溃” [23] 。 底线伦理和社会共同体的存

续有着密切的联系,它需要保证社会成员能够相互信任开展合作,保证多元利益在冲突中能够实现公

平和正义,因此,它必须靠法律来护卫。 什么是底线伦理呢? 笔者认为它就是利他和利己的中间点,是
个体在利他和利己之间所保持的平衡。 贯彻了底线伦理,社会成员之间就处于公平状态,而这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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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通过法律的强制力进行保证,否则社会道德标准就有下滑的风险。 因为,如果底线伦理仅仅靠

自律来保证的话,在利益冲突的社会里,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由于没有底线者更容易在社会竞

争中获利,最终带来社会成员的普遍效仿,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将不再坚定,道德滑坡也就不可避免。 因

此,法律通过强制那些最低限度的道德可以防范社会道德标准下降的风险。 同时,它还保证了社会道

德的指针有上扬的可能,因为只有最低限度的道德得到保证,人们才可能去追求那些具有利他主义性

质的崇高道德目标。 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得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
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 法治讲究的是法的地位问题,即法律具有超越一切权力的地位。 但在一

个道德碎片化的社会里,法律却存在着内在的危险,即法律道德根基的亏空和法律整体性的破裂[24] ,
尽管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是这种道德也并非毫无分歧,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人们对社会正义的

看法随着自身利益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当人们站在各自立场上看公正时,公正也就不确定了。 随着道

德分歧的增加,法律凝聚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法律的社会支持度将越来越低。
德治的目的在于赋予某些道德崇高的地位,通过道德情感的相互传递和道德行为的带动,实现社

会共同的道德理想和信念。 在德治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因其都不

是孤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也就能够在社会关系中更多地站在对方立场上看待问题,照顾对方的

利益,因而也就更能够就公正问题达成一致。 由于价值观的统一和情感的互通,人们能够在利益冲突

中减少利益计较,更容易形成宽容、合作、互助的心态。 要做到这一点,政治活动必须要介入道德领域,
实现政党和政府整合社会道德的能力,以建立一个道德共同体。 然而,在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社会道德

完全交由社会决定,政府不积极介入道德领域。 密尔“伤害原则”曾对自由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密尔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
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 [25] 。 密尔为了赋予人们更大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使政府在调整人类道德

行为时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它只制裁对他人带来伤害的行为,而忽视了社会道德的整体性。 自由主义

对社会道德的放任态度,带来的是社会的价值多元和政府的价值中立,也带来了个体的价值迷茫和意

义丧失的景象。 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的不同在于,中国存在着拥有威望的执政党和强有力的政府,并
不把道德领域完全视为社会自治的领域,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需要政党去引领、政府去建设的领域。 从

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政权十分重视“为政以德”,把道德视为秩序之本源、政治之根本,德治是政府主要

治理方式。 当代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以德治国”和历史上的德治有着文化的延续性,但也有不同之处。
当代德治注重的是德治和法治的配合作用,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推动全社会道德

共识的获得。 而社会道德共识将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进而带来全民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和自觉

捍卫。

三、德法合治:个体与共同体的精神同构

(一)法治和德治所依赖的大脑运行机制

中国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它兼顾了人性中理性的一面,也兼顾了人

性中情感的一面。 法治通过法律对利益的调整,适应了人们对利益进行理性计算的需要,它能更好地

实现人们物质上的利益需求。 而德治通过道德情感把人们联结在一起,适应了人们团结互助,摆脱孤

独感、获得安全感和生存意义感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存在着人性的基础,
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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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根据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
率先提出的大脑两套系统理论,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人的思维模式。 大脑两套系统(系统 1 和系统 2)的
相关理论早已在心理学界广泛应用,该理论认为系统 1 的运行是无意识的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
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 系统 2 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

算。 系统 2 的运行通常与行为、选择和专注等主观体验相关联。 在大脑处于清醒状态时,两套系统在

不同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卡尼曼把系统 1 描述成自主而初始的印象和感觉,它不断为系统 2 提供印

象、直觉、意向和感觉等信息,系统 2 接受了这些信息,则会将印象、直觉等转变为信念,将冲动转化为

自主行为。 一般情况下,系统 2 会毫无保留地接受系统 1 的建议,使人按照自己的初始印象去行动。
但系统 1 的运行遇到障碍,无法处理遇到的问题时,系统 2 就会出面来解决难题[26] 。 系统 1 和系统 2
的概念只是用来表达大脑的功能,并非表明大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功能分区。 这种划分显出,大脑既

存在感觉和直觉的系统,也存在逻辑计算的系统,它们都在驱动着人的行为。 人的一般行为并不需要

启动大脑计算系统,它只需要根据感觉行为就可以了,比如吃饭、穿衣、运动、驾驶等,但当人们需要进

行判断和选择的时候,大脑的计算系统才会启动。
海斯蒂(Reid

 

Hastie)和道斯(Robyn
 

M.
 

Dawes)在《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
一书中,将思维系统分为自动思维和控制性思维两种类型,自动思维的最简单形式是单纯联结,如同开

车一样是高度自动化的,而控制性思维是“如果……那么……”的思维[27] 。 神经科学家伊格曼(David
 

Eagleman)运用了更为通俗的词对两个系统进行划分,即情绪性系统和理性系统,他认为理性系统注重

分析外界时间,而情绪性系统则监测内部状态并关注事物的好坏。 情绪性系统具有久远的进化史,理
性系统则是后来才出现的,“在情绪性和理性系统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是必要的,并且这种平衡可能已经

通过人类脑的自然选择得到了优化” [28] 。
 

大脑的两个系统,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系统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系

统大脑接受外界刺激直接产生感性认识,是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 人们凡进行计算的时候,运用的

是前一个系统,而人与人之间生成情绪和情感的时候,运用的是后一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有不同的功

能,二者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人们的理性选择受情绪系统的影响,而人们的情绪系统也受制于理

性的抉择,两大系统在人的行为驱动方面是一种互补和互助的关系。 这种关系也决定了人们大脑常常

可能面临一些思想冲突,如情与理、情与法的冲突。 大脑两个系统和大脑两个半球有一定的对应性,斯
佩里(Roger

 

Wolcott
 

Sperry)通过对裂脑人的研究,提出了左右半球专门化功能的认识,即“左半球基本

上是分析的、逻辑的、计算的、语言的,右半球功能则是空间的、综合的、音乐的、直觉感觉的” [29] 。
在行为的驱动方面,大脑理性系统是基于逻辑计算而产生行动的理由,它实质上是为了达成某个

目的,通过理性计算,以服从最优策略。 这个目的是具有利益性的,它可能是利己的,也可能不是利己

的。 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和“定分止争”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才可以发挥出作用。 法

律调整人的行为主要就是因为人是理性主体,在行为时总是会依据理性的计算,选择成本最小收益最

大的行为方式,因此法律就可以通过增加行为成本或减少行为成本来激励人们做出法律所需要的行

为,达到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目的。 如果人们不是理性主体,法治也就是不可能的。 但人的大脑在具

备理性系统的同时,又存在着情绪的或情感的系统,在很多时候,人们又在受它的支配,因此不是完全

的理性主体。 当人的行为完全受情绪系统支配时,他是不计算后果的,他只考虑感受,因此往往会冲破

法律的束缚而做出违法行为。 笔者在西部某看守所的调研表明,接受调研的违法者中大多数在行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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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冲动等难以自控的因素,大多数人行为时大脑难以把行为和制裁后果联系起来进行思考[30] 。 对于

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情绪系统的自控能力较强,因此理性系统能够发挥出调控作用,以避免自己做出违

法行为。 但是,仍然可能出现欲望和理性的冲突、情感和法律的冲突等心理现象。 德治依赖大脑情绪

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避免人与人之间情感疏离和冲突,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
而实现一种秩序。 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比如,从个体而言,修
身需要正心诚意,排除自身的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礼记·大学》),实现喜怒哀乐受到节制

的中和状态(《礼记·中庸》)。 从社会而言,需要实现礼治,而礼的功用在于,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粗

放的情绪冲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恭敬、和睦和亲密。 《礼记·乐记》中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乐不仅作用于社会,也作用于个体,产生变化气质之功效。 正如梁漱

溟先生所说:“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气血;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 [31]

在人的情绪性系统方面,德治尤其需要注重激发人性中本来固有的“仁心”或“良知”,也即是亚

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心”,同情又可称为共情、移情、同理,它使得个体不把自己情感封闭起来,而能

够去感受到他人的情感,从而在情感上和他人保持一致。 现代神经科学发现,大脑布洛卡区存在着镜

像神经元,而它正是人类具有移情能力的生物学基础[32] 。 人类的移情能力能够避免人与人之间发生

暴力冲突,它被心理学家平克(Stenven
 

Pinker)称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虽然移情是人性中固有的能

力,但人同时也具备开启和关闭它的能力[33] 。 只有主动地发扬这种能力,才能打开这种道德情感的开

关。 正如孔子所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通过德治对人的情绪性系统

的调节,可以强化社会共同体内部的情感纽带。
(二)社会是一个大写的人:从个体到共同体

柏拉图曾说:“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34] 柏拉图的意思是国

家应该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有机体,公民在这个有机体中有着同甘共苦彼此一体的感觉,每个人都是有

机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把国家视为有机体,意味着国家如同活着的生命体一样,国家各部分存

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部分和部分、整体和部分都存在着不可分的关系。 尽管国家可

以存在功能分化,但整个国家却是一个精神的实体,整体和部分在精神上具有同构性。 正是这种同构

性使各个部分能够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 本文并不将国家与社会作二元区分,国家有机体即社会有

机体,而社会有机体也是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共同体还是有机体理论都反对社会原子论,社会原子论

把个人之间看成是独立的关系,把社会看成是个人基于利益的机械联合,社会契约论就是这种思想的

典型,它“认为社会生活任何一种协调、任何一种统一只有在个人自觉、有意约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人
们为了自己共同的利益互相协定:大家都将维护一定的共同、生活秩序,尽可能不妨碍别人、不损害别

人,遵循共同规则,服从选举产生的政权等” [35] 。 社会原子论忽略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

赖关系,仅仅以为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独立个体就能够结合在一起形成社会,而忽视了人彼此之间的

情感纽带和人的社会属性。 这种结合只能形成一个散沙式的不牢固的社会联合,它缺乏内部凝聚力,
无法将社会力量集中起来,实现社会整体协调一致的行动。

在一个共同体中,由于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的有机联系,个体既存在自我的独立意识,又保持着与

共同体的一体意识。 由于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认为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 具体地

看,这种同构体现为: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

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 从个人角度看,大脑两个系统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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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是健康人格的基础,理性和情感的作用需要达到某种平衡。 如果理性独盛会导致情感压制,从而

导致人性冷漠和个体的孤独感和意义感的丧失;情感独盛会导致性情粗野,缺乏制约,行为效率低下。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社会共同情感也存在着同样的平衡关系,二者既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也相

互帮助和相互弥补,这也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基础。 因此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

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

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 要做到这种协调就要做到以理性克制理性,以情感制约情

感。 所谓以理性克制理性,即通过法律制度的理性设计来矫正人们的理性选择,使个人的理性选择和

国家理性达成一致性②;而以情感制约情感,则是通过道德情感的传递,克制利己主义的情感冲动,使
个人感觉到自我是道德共同体的一个不可缺失的部分,从而使个体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一致,激发个

人对于国家和他人的道德义务感。 前者需要法治,后者则需要德治。 德法合治可以使国家如同个人一

样,两大系统协调发展,国家整体行动协调有力、目标明确、精神旺健、意志充沛;而个人也从与国家的

协调一致中克服了孤独感,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和意义感。
“理性决策的任务就是选出能够产生最优的一系列结果的策略” [36] 。 个体理性系统的任务表现为

通过个体理性选择,找到个体达到目的的最优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结果,它要实现的是个体生

存条件;国家理性系统的任务,表现为通过国家理性选择,找到最优手段以实现国家目的或国家利

益③,它要实现的是国家的生存条件。 理性系统以利益为目的的原因在于,只有利益才是可量化的,可
计算的,而情绪(情感)系统是感受性的,不可量化和计算。 因此,凡追求效率和绩效的一切事务均属

于理性系统。
理性系统着眼于生存条件,却不能提供生存意义。 生存意义需要由情绪(情感)系统提供,从个体

看,个体在群体中需要满足安全感、归属感和被尊重感,最终才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生存的意义是

以诸种感受为基础的。 就生存条件而言,生存意义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它赋予了生存条件以价值。 从

国家看,社会共同情感可满足国家意义系统的需要,这种共同情感来自对共同体的爱———爱祖国、爱人

民、尊重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正是因为国家的生存意义的存在,国家目的的实现才是有价值的

(图 1)。

图 1　 个体和共同体精神同构关系

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

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 在这种精神

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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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按照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由于理性利己的人性,人们的行为总是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判断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法律通过增加或减少个

人行为成本,可以促使人们做出与国家法律一致的行为。
此处国家目的和国家利益并非和个人利益相对立,而是兼顾整体和个体的一种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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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 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

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防止理性独盛而情感冷漠的现象,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

到健康发展。

四、结语

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随着个人主义的盛行和共同体的瓦解,个体的孤独

感、虚无感、无意义感也日益增长。 法治并不能解决个体和社会所面临的精神空虚和社会凝聚力弱化

的问题,虽然法律有助于社会主体的利益结合,但另一方面,以“权利本位”和“权力制约”为主导的法

治助长了社会主体之间的对抗性,消解着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联系。 如果法治不辅以德治,社会主体

之间难以形成情感的联结,更难形成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更进一步,也无法克服现代化进程中个体

将要承受的孤独感、虚无感和无意义感。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的优点在于对社会利益的公平

分配,德治的优点在于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中国传统德治的精髓如能在当代法治现代化的背景下得到

转化和运用,将能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虚无主义困境,中国的国家治理将呈现出较西方法治

更为突出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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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mmunity
 

and
 

hu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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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ocial
 

community
 

is
 

a
 

society
 

where
 

people
 

trust identify unite
 

and
 

help
 

each
 

other and
 

have
 

cohesion
 

under
 

common
 

values. In
 

this
 

kind
 

of
 

society people
 

are
 

glued
 

together
 

by
 

interest
 

and
 

emotion.
However in

 

the
 

face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it
 

is
 

not
 

enough
 

to
 

rely
 

on
 

fairness
 

to
 

maintain
 

the
 

bond
 

between
 

interest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stablish
 

emotional
 

bonds
 

between
 

social
 

subjects
 

so
 

that
 

individuals
 

can
 

realize
 

that
 

they
 

are
 

an
 

inseparable
 

and
 

organic
 

part
 

of
 

the
 

community.
From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China s
 

national
 

system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t
 

can
 

be
 

found
 

that
 

China s
 

national
 

governance
 

strives
 

to
 

establish
 

a
 

social
 

community. The
 

whole
 

society
 

needs
 

to
 

gather
 

social
 

consensu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unite
 

together
 

ideologically
 

and
 

spiritually and
 

achieve
 

a
 

common
 

social
 

go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community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play
 

a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helpful
 

role. The
 

rule
 

of
 

law
 

is
 

a
 

way
 

of
 

governance
 

that
 

gives
 

the
 

law
 

the
 

supreme
 

political
 

status so
 

that
 

it
 

has
 

the
 

authority
 

and
 

energy
 

to
 

govern. The
 

rule
 

of
 

virtue
 

is
 

a
 

way
 

of
 

governance
 

that
 

gives
 

morality
 

a
 

lofty
 

value
 

status so
 

that
 

it
 

has
 

the
 

authority
 

and
 

energy
 

to
 

govern. The
 

rule
 

of
 

law
 

focuses
 

on
 

establishing
 

order
 

in
 

social
 

differentiation while
 

the
 

rule
 

of
 

virtue
 

strives
 

to
 

bridge
 

the
 

emotional
 

alienation
 

and
 

value
 

rift
 

in
 

social
 

differentiation. The
 

two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community.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also
 

have
 

mutual
 

assistance. First the
 

rule
 

of
 

law
 

guarantees
 

the
 

bottom
 

line
 

of
 

morality and
 

it
 

also
 

provides
 

a
 

reliable
 

guarantee
 

for
 

the
 

rule
 

of
 

morality. Second the
 

rule
 

of
 

virtue
 

has
 

consolidat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virtue
 

can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the
 

social
 

moral
 

bond
 

and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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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is
 

not
 

only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social
 

community
 

governance but
 

also
 

has
 

a
 

humannature
 

foundation and
 

this
 

human
 

nature
 

foundation
 

can
 

also
 

be
 

confirmed
 

by
 

the
 

mental
 

mechanism
 

of
 

the
 

brain. According
 

to
 

modern
 

psychology
 

and
 

brain
 

neuroscience there
 

are
 

two
 

systems
 

in
 

the
 

brain. One
 

is
 

responsible
 

for
 

logical
 

operations which
 

is
 

a
 

rational
 

system
 

without
 

emotions and
 

the
 

other
 

is
 

a
 

system
 

that
 

generates
 

emotions
 

directly
 

when
 

receiving
 

external
 

stimuli. These
 

two
 

systems
 

not
 

only
 

divide
 

labor
 

and
 

cooperate but
 

also
 

restrict
 

each
 

other. Because
 

of
 

the
 

function
 

of
 

law
 

to
 

adjust
 

interest
 

relations it
 

needs
 

to
 

rely
 

on
 

the
 

brain s
 

rational
 

system. The
 

rule
 

of
 

virtue
 

relies
 

on
 

the
 

emotional
 

system
 

of
 

the
 

brain and
 

further
 

adjusts
 

the
 

emotional
 

system strengthens
 

the
 

emotional
 

bond
 

between
 

people
 

to
 

achieve
 

a
 

kind
 

of
 

ord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ule
 

of
 

virtue
 

is
 

a
 

kind
 

of
 

social
 

governance
 

carried
 

out
 

by
 

adjusting
 

people s
 

emotional
 

system.
In

 

a
 

community there
 

is
 

a
 

spiritual
 

isomorp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The
 

country
 

as
 

an
 

organism like
 

the
 

individual
 

brain
 

system has
 

two
 

major
 

systems. Corresponding
 

to
 

the
 

personal
 

rational
 

system
 

is
 

the
 

national
 

r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dividual
 

emotional
 

system
 

corresponds
 

to
 

the
 

social
 

common
 

emotional
 

system. In
 

nation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individual
 

rationality
 

with
 

national
 

rationality and
 

coordinate
 

individual
 

emotions
 

and
 

social
 

common
 

emotions
 

based
 

on
 

the
 

spiritual
 

isomorphism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untry and
 

realiz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mutual
 

balance
 

of
 

the
 

rational
 

system
 

and
 

emotional
 

system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spiritual
 

isomorphism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the
 

role
 

of
 

the
 

rule
 

of
 

law
 

is
 

to
 

promote
 

the
 

unity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national
 

rationality and
 

the
 

role
 

of
 

the
 

rule
 

ofvirtue
 

is
 

to
 

promote
 

the
 

unity
 

of
 

individual
 

emotions
 

and
 

common
 

emotions 
and

 

ultimately
 

connect
 

the
 

individual
 

spiritual
 

system
 

and
 

the
 

spiritual
 

system
 

of
 

the
 

community. In
 

this
 

spiritual
 

isomorphism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have
 

a
 

spiritual
 

interaction. The
 

state
 

obtains
 

a
 

huge
 

spiritual
 

energy
 

fro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individual
 

obtains
 

a
 

sense
 

of
 

security a
 

sense
 

of
 

value and
 

a
 

sense
 

of
 

power
 

against
 

the
 

outside
 

world
 

from
 

the
 

st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can
 

help
 

the
 

rational
 

system
 

and
 

emotional
 

system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individual
 

to
 

produce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so
 

that
 

the
 

spiritual
 

system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individual
 

can
 

develop
 

healthily.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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